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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09 年度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報告 
 

壹、稽核緣起  
    本(第七)屆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依本

校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於108年10月29
日108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共計推選九位委員：歐遠

帆委員、林小玉委員、丁一顧委員、邱英浩委員、曾梅慧委員、鍾才

元委員、許耿銘委員、盧嘉安委員以及陳永仁委員，並推選陳永仁委

員擔任第七屆召集人。本屆委員會經校長同意，聘請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會計資訊學系林維珩教授兼系主任及東吳大學會計學系馬嘉應教授

擔任專業諮詢顧問，秘書室蔡宏恩秘書及行政副校長室陳韻如書記負

責會務行政工作。 

    本(109)年度針對 108 年度校務發展基金決算辦理書面稽核，共計

召開四次會議討論後做成結論，陳請校長同意，於本校 108 學年度期

末校務會議報告。 

 

貳、稽核過程 
   一、受查單位 

    本校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設行政單位計有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進修推廣處、

圖書館、體育室、秘書室、會計室、人事室、通識教育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本委員會本年度進行校務發展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選取

審計單位對本校查帳報告，以及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

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情形做為稽核項目，經歷二次會議審核與

會計室、業務單位同仁說明，完成稽核結論。本年度擇定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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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為受查單位。 
    二、稽核重點 

    本(第七)屆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共計召開四次會

議，會議重點如下： 
(一) 第一次會議： 

1. 出席委員推選陳永仁委員兼任本(第七)屆校務發展基

金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人。 
2. 本屆聘請會計專家列席指導，共計國立大學及私立大學

各一位校外專家顧問。 
(二) 第二次會議： 

1. 確定本屆委員會稽核內容為： 
(1) 審計單位 108 年 6 月來函之 107 年度對本校查帳

報告，及針對查核缺失之處理改進說明。 
(2) 108 年度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

經費運用。 
(三) 第三次會議： 

1. 邀請會計室、總務處列席說明審計單位 108 年 6 月來函

之 107 年度對本校查帳報告，及針對查核缺失之處理改

進說明。 
2. 邀請總務處同仁列席說明 108 年度校區建築與工程興

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情形，並選定校舍鋁窗

及勤樸樓洗手台設備整修工程、公誠樓天花板整修工程

及音樂館琴房隔音設施工程經費運用情形為下次會議

稽核項目。 
3. 審核體育室兩件懸帳，由體育室列席同仁臨時動議提

出。 
(四) 第四次會議：邀請總務處同仁列席說明 108 年度校舍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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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及勤樸樓洗手台設備整修工程、公誠樓天花板整修工

程及音樂館琴房隔音設施工程流程。 
 

參、 稽核結果 
一、 校務發展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關於審計單位 108 年 6 月來函之 107 年度對本校查帳報

告及針對查核缺失之處理改進說明，本委員會針對天母學生

餐廳一案與經費稽核相關事項進行查核。          
(一) 天母學生餐廳一案 

1. 本校為提供師生用餐之便利及保障師生飲食安全曁增

裕基金收益，於民國(下同)105 年將天母校區鴻坦樓地

下一樓面積 999 平方公尺（約 302 坪）出租作為學校

餐廳之用，租用期間自 105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共 3 年(含營業前準備時間 1.6 年)，每月

固定使用費 78,000 元。 
2. 本委員會對於臺北市審計處提出本校「未積極辦理逾期

繳納使用費之訴追程序並適時採取保全措施」查明處

理事項進行審核。 
3. 改善建議： 

(1) 本案承辦人已積極辦理，惟缺乏經驗導致廠商履

行契約時確有困難，建議爾後依照這次經驗訂定

改善措施和內控機制。 
(2) 本案依法是廠商違反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使用行

政契約第 4 條使用費應按月繳納規定，因施工未

完成並未實際營運，改採賣便當的方式試行營運

以履行契約，但履約能力有限。因廠商販賣便當

地點為非施工區域，使用空間不大，建議如未能



4 
 

追繳全額，以實際使用面積計算的使用費為限。 
(二) 經費稽核相關事項 

1. 本委員會對於臺北市審計處提出本校「經費稽核委員

會成員未具稽核專業，為強化內部控制，允宜配置具

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之兼任稽核人員」注意

事項進行審核。 
2.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規定略

以，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應置隸屬於校

長之兼任稽核人員，且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

背景，所需人力由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整。 
3. 改善建議：建議本校準用該項規定，聘請一位具稽核

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之兼任稽核人員，或是讓編

制內現有人員接受教育訓練，受訓完成再以稽核工作

為主要業務。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稽核 

(一) 校舍鋁窗及勤樸樓洗手台設備整修工程、公誠樓天花板

整修工程及音樂館琴房隔音設施工程三案，結算金額略

高於施工費決標金額，經總務處說明契約變更流程，皆

審核通過。  
(二) 改善建議： 

1. 建議爾後工程稽核考慮到使用者滿意度，針對施工滿意

度高的廠商可建檔造冊，供採購單位作為發包時之參

考。 
2. 建議爾後工程於規劃時期，可廣泛徵詢使用者的意見，

使施作成果更符合使用者需求。 
三、 體育室懸帳之稽核 

(一) 體育室依據國營事業逾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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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會計事務補充規定第七條第三款「逾期欠款債權及

催收款之轉銷，應經稽核單位（類似組織）或人員查核」

委託本委員會審核懸帳兩件。 
(二) 本校分別於 103 年 4 月間及 104 年 11 月間租借天母校

區體育館予以香港商俊雅台灣分公司及明麗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舉辦演唱會，皆有積欠場地使用費之情事。 
(三) 兩間公司已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本校分別於 107 年

1 月 25 日與 2 月 22 日取得民事勝訴判決。 
(四) 改善建議： 

1. 建議將本校辦理情形及改善措施呈報給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函轉台北市審計處辦理註銷作業。 
2. 訂定內控機制以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案件，建議未來出

租場地先收取總容納人數七、八成加收票款保證金，若

門票賣出超過八成再補收剩下兩成費用。 
 

                     
 

  臺北市立大學第七屆經費稽核委員會 


